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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公安部 【发布文号】农渔

发[2004]19号 【发布日期】2004-09-10 【生效日期

】2004-10-01 【失效日期】---------- 【所属类别】国家法律法

规（农渔发[2004]19号 2004年9月10日）沿海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渔业主管厅（局）、公安厅、港澳事务办公室（外办

），各海区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局： 为加强对港澳流动渔船进

入港澳水域以外的我国管辖海域的渔业生产管理，养护和合

理利用渔业资源，维护正常的渔业生产秩序，保障港澳流动

渔民的合法权益，农业部、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公安部

制定了《港澳流动渔船管理规定》。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

执行。港澳流动渔船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

港澳流动渔船进入香港水域和澳门原有的习惯水域管理范围

（下称港澳水域）以外的我国管辖海域的渔业生产管理，养

护和合理利用渔业资源，控制捕捞强度，维护渔业生产秩序

，保障港澳流动渔民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

业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

的港澳流动渔船（以下称流动渔船）是指持有香港特别行政

区或澳门特别行政区船籍，并在广东省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

构备案的渔船。 第三条 流动渔船进入港澳水域以外的我国管

辖海域从事渔业生产活动，应遵守国家和地方有关法律、法

规及本规定。 第四条 国家对流动渔船实行船网工具控制指标

管理和捕捞许可证制度。 第五条 农业部主管流动渔船在港澳



水域以外的我国管辖海域的渔业生产管理工作。 农业部港澳

流动渔民工作协调小组按规定协调有关部门涉及的港澳流动

渔船管理工作。 地方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渔政渔港监

督管理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流动渔船的渔业生产管理工作

。 各级港澳事务部门、港澳流动渔民工作办公室（协会），

依照职责负责涉及流动渔船管理的相关工作。 各级公安边防

部门负责港澳流动渔船民的边防治安管理工作。 第二章 作业

场所安排 第六条 流动渔船在港澳水域以外的我国管辖水域的

作业场所为除北部湾以外的南海海域，不得跨南海区界限到

东海、黄海、渤海作业。 第七条 流动渔船到南沙、黄岩岛

等B类渔区作业的船数规模，由农业部在总作业船数规模内统

筹安排。 第八条 流动渔船到海南省毗邻的C3类渔区（不含北

部湾）作业的船数规模，由农业部南海区渔政渔港监督管理

局根据资源状况、流动渔船传统作业习惯和特点等，商海南

省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后统筹安排，并报农业部备案

。 第三章 船网工具指标管理 第九条 制造、更新改造、购置

流动渔船，必须按《渔业捕捞许可管理规定》申请渔船船网

工具指标，农业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的流动渔船数量、功率不得超过国家下达的流动渔船船网工

具控制指标。 淘汰旧港澳流动渔船和流动渔船灭失后申请港

澳流动渔船船网工具指标时，应提供有效的渔船报废或灭失

证明。 第十条 制造、更新改造、购置流动渔船的船网工具指

标申请获得批准后，申请人应持批准件和广东省流动渔民工

作办公室（协会）批准入会（户）的《广东省港澳流动渔民

入会（户）申请表》到当地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备案，编

定船名号。 第十一条 流动渔船报废、灭失或转为非捕捞业后



，其船网工具指标按《渔业捕捞许可管理规定》管理，不得

擅自出售、出租或以其它形式转让到内地。 第四章 渔业捕捞

许可证管理 第十二条 流动渔船进入港澳水域以外的我国管辖

海域从事渔业捕捞活动，需经有权审批的渔业行政主管部门

批准，依法取得渔业捕捞许可证后，根据规定的作业类型、

场所、时限、渔具规格和数量及捕捞限额作业。 第十三条 下

列流动渔船的渔业捕捞许可证，向广东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

提出申请，提供《渔业捕捞许可管理规定》规定的有关材料

。广东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完成审核，报农业部批准： （一）海洋大型捕捞渔船； 

（二）到南沙、黄岩岛海域等B类渔区作业的渔船。 农业部

应当自接到广东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报送的材料之日起20个

工作日内作出决定。准予行政许可的，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

起10日内向申请人送达《渔业捕捞许可证》；不予行政许可

的，应当依法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说明理由，告

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并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10日内送达申请人。 第十四条 到广

东省毗邻的A类渔区、C3类（不含北部湾）作业的海洋中、

小型流动渔船的渔业捕捞许可证，由广东省渔业行政主管部

门按规定审批发放。 到海南省毗邻的A类、C3类渔区（不含

北部湾）作业的海洋中、小型流动渔船，还应按规定向海南

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申请临时渔业捕捞许可证。 第十五条 流

动渔船渔业捕捞许可证审批、发放情况，应抄送农业部港澳

流动渔民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拟进入作业海域所属省级渔

业行政主管部门、广东省港澳流动渔民工作办公室备案。 第

五章 安全监督和边防治安管理 第十六条 地方各级渔业行政主



管部门及其所属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负责流动渔船的安全

监督管理，并加强对流动渔船的安全生产技术监督，开展培

训教育，提高安全生产技能。 第十七条 流动渔船应具备安全

航行和作业的技术条件。具体技术规范由农业部港澳流动渔

民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会广东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广东省

港澳流动渔民工作办公室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澳门特别

行政区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制定。 第十八条 流动渔船进出香港

或澳门以外的我国渔港，必须向当地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

报告，按规定接受检查。 第十九条 流动渔船应按照广东省指

定的港口入户和停泊，船舶和人员应持有公安边防部门签发

的《出海船舶户口簿》和《出海船民证》等证件，并接受公

安边防部门的出入港查验和管理。 第二十条 流动渔船可以就

近进入广东省以外沿海港口避风、维修或补给，但不得装卸

货物。船员需上岸时，须经当地公安边防部门批准。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流动渔船在港澳水域以外的我国管辖海域违

法从事渔业生产活动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第二十二条 流动渔船应按规定缴纳渔业资源增殖保

护费、渔港费收等。 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所涉及的广东、广西

、海南等省（区）作业渔场管理界线，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 第二十四条 流动渔船船网工具指标和捕捞许可证管理，本

规定未作规定的，按《渔业捕捞许可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

执行。 第二十五条 本规定颁布之前由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作出

的有关规定，与本规定不符的，以本规定为准。 第二十六条 

本规定自2004年10月1日起施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